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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设立农业支持保护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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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文、刘年艳认为，公共支出框架是政府保护农业的财政基础，它决定着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发展格局和未来走向。从欧美发达国家情况看，

农业公共支出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：一是财政支出规模大；二是扶持范围广。与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虽然实行了一系列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措施，使农

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，但农业支持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：一是总体支持水平低；二是支持结构不合理。 

他们指出，加入WTO后，我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为此，我国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，改革和完善现行公共支出结构。在确立未来的公

共支出框架时，要明确公共支出项目应当服务于政策目标。目前来看，我们有三大政策目标：一是增加农民收入，二是增强农业竞争力，三是促进农

村发展。基于此，建议设立农业支持保护基金（可称为“支农基金”或“兴农基金”）。 

农业支持保护基金重点用于实施的政策项目： 

1、黄箱措施。（1）差价补贴。补贴对象为粮食主产区的农民，补贴品种为小麦、玉米和水稻，补贴区域为存在明显生产优势的商品粮基地

县，补贴条件为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（按补贴区域边际土地的生产成本确定）。（2）贷款贴息。对于农业综合开发、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来自国

外的农业援助等项目贷款，由财政负责贴息。 

2、绿箱措施。（1）增加农业科技投入。据估计，我国公共部门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强度仅为千分之三点五，远低于发达国家百分之二的水平。

今后要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力度，加快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，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。（2）发挥农业保险的积极作用。从目前看，我国的农业保

险日趋萎缩，远远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。今后要通过试办政策性农业保险，或者以保费补贴的形式扩大农业险的承保范围，逐步完善农业保险机

制，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，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和农业健康发展。（3）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促进农村可持续

发展的根本性措施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在农业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量明显不足，结构偏重于大江大河的治理，而真正用于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

件的支出份额很小。今后，国家不仅要加强水利建设，也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；不仅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也要重视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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